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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量型污染的生态补偿：实施主体、

条件与经济绩效

乔晓楠 王 丹*

摘要：本文针对诸如PM10等流量型污染的生态补偿问题，通过建模并结合数值

模拟，比较分析了三种实施主体主导的生态补偿，即由中央政府、生态系统服务受

益区域政府以及所在区域企业主导的生态补偿。研究结果表明：以宽松的税收

政策作为条件配合生态补偿的实施，能够在改善环境质量的前提下，充分兼顾社

会福利、居民福利、生态系统服务供给区域与受益区域的地方福利与企业福利，

进而实现“共赢”，且由中央政府主导实施的生态补偿更有利于实现经济绩效的

整体提升。为了提高实施主体和社会的总福利水平，本文建议在可以搭配低水

平生产税率或财政允许的情况下由中央政府实施生态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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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既要创造更

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

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为此，必须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加大生态系统

保护力度。特别是要“建立市场化、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因此，实施生态保护补偿是调动

各方积极性、保护好生态环境的重要手段，是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是贯彻落实绿色

发展理念的具体体现，对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国务院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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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 4月出台的《关于健全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意见》中明确提出了具体的工作目标，即

“到2020年，实现森林、草原、湿地、荒漠、海洋、水流、耕地等重点领域和禁止开发区域、重点

生态功能区等重要区域生态保护补偿全覆盖，补偿水平与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相适应，跨地区、

跨流域补偿试点示范取得明显进展，多元化补偿机制初步建立，基本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生

态保护补偿制度体系，促进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国内学者对于“生态补偿”的理解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王金南等，2006）。狭义的理解是指

依据“受益者补偿原则”（Beneficiary Pays Principle，BPP）,对生态系统服务的提供者进行补

偿，以增加生态系统服务供给，即生态系统服务付费。广义的生态补偿则指在前者的基础

上增加依据“污染者付费原则”（Polluter Pays Principle，PPP）对造成环境污染者进行收费的

行为。其实，“受益者补偿”与“污染者付费”的经济运行机制存在着较大的差别。前者强调

以激励的方式调动补偿对象的积极性以增加生态系统服务供给量（刘倩等，2016），后者则

主要是通过出台相关环境政策引导造成环境损害的主体将其负外部性内部化。因此，就有

必要清晰区分二者，分别进行研究。此外，也有研究指出生态补偿制度的本质就是一种根

据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生态保护成本、发展机会成本，运用市场与政府手段，调节生态保护

利益相关者之间关系的制度安排（中国生态补偿机制与政策研究课题组，2007）。结合已有

研究以及相关政策中的论述，本文主张将生态补偿理解为生态受益者对生态改善者提供的

成本补偿。

Wunder（2005）以及Pagiola和Platais（2007）针对生态补偿实行的基本条件进行了讨论，认

为其机制是生态系统服务的提供者，通常从环境保护活动中获得的收益要小于其他可替代的

经济生产方式中获得的收益。但是如果采用了可替代的经济生产方式将会减少生态系统服

务的供给，其他人口（例如下游人口）享受不到清洁的环境或生物的多样性。于是，对生态系

统服务提供者进行适当的补偿，使其从环境保护中获得的收益和接受的补偿之和大于可替代

经济生产方式的收益，则其会有动机增加生态系统服务的供给，实现共赢。因此，确立合理补

偿标准的思路即让补偿标准介于生态系统服务提供者的机会成本与服务使用者从中获得的

价值之间。

针对上述生态补偿实行的条件与机制，本文认为还有必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第一，不同

生态系统服务购买者，其自身的行为动机、目标函数以及补偿资金来源均不相同，所以由它们

所主导制定的补偿标准必然也存在着差别。第二，如果补偿标准不同，那么对于生态系统服

务的提供者所构成的激励也自然不同，这将导致生态系统服务的供给量产生差异。第三，如

果生态系统服务供给量存在差异，那么生态补偿带来的系统性影响也将不同。于是，如果以

实现“共赢”作为目标，那么这种不同又必然会决定生态补偿有效实施的条件不同。第四，不

同主体所主导的生态补偿在满足其实施条件的基础上，带来的经济绩效显然也存在差异。因

乔晓楠 王 丹：流量型污染的生态补偿：实施主体、条件与经济绩效

124



2017年第4期

此，本文提出“实施主体—补偿标准—实施条件—经济绩效”的分析框架，进而对生态补偿制

度进行拓展研究。

此外，生态补偿的研究还需要对涉及的污染物进行区分，原因在于不同类型的污染物将

导致建模方法的差异。Weitzman（2003）曾指出环境经济学的建模需要区分存量型污染与流

量型污染，前者如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后者如PM10等颗粒物。二者的差异在于污染带来的

环境危害是按照多期的累积存量计算，还是仅考虑当期的流量即可，而二者在模型方面的差

异则在文献评述部分详细说明。鉴于篇幅所限，本文将聚焦于流量型污染进行研究。

基于上述分析框架，针对流量型污染，本文考虑一个包括两个地区及一个完整生态系统

的封闭经济体，研究不同情况下（即不同主体所主导）的生态补偿机制。本文构造模型并利用

数值模拟的方法尝试回答以下三个问题：市场规模、不同区域人口分布情况、税收水平以及中

央和地方的分税比例等经济系统参数对于不同情况下的生态补偿标准有何影响；不同情况下

的生态补偿是否存在着“共赢”的可能性，换言之，如何确定不同情况下生态补偿的实施条件，

以使其能够实现最大限度的“共赢”；不同情况下所进行的生态补偿对于社会总福利、区域福

利、环境改善程度、消费者福利、生产者福利、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净税收等不同层次的经济

绩效产生何种影响。

本文余下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通过文献评述指出本文在内容与方法层面的创新点；

第三部分给出基本模型的相关假设；第四部分求解不同情况下的生态补偿标准，并分析各个

经济系统参数对补偿标准产生的影响；第五部分计算不同情况下实现“共赢”的生态补偿实施

条件；第六部分比较不同情况下实施生态补偿前后经济系统整体与局部经济绩效的变化；最

后总结全文并提出政策建议。

二、文献评述

（一）研究内容评述

从研究内容上来看，生态补偿领域已有的文献主要包括以下四类：相关主体研究、补偿标

准研究、补偿方式研究、经济绩效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1.生态补偿的相关主体研究

生态补偿相关主体的研究涉及到补偿主体与补偿对象两个方面。对于补偿主体而言，通

常从“决策”与“付费”两个维度来加以确定。所谓“决策”是指由哪个主体决定是否进行生态

补偿，对谁进行生态补偿以及确定什么样的补偿标准，而“付费”则关注“决策”之后具体由哪

个主体来承担生态补偿的费用。在实际的生态补偿项目中，“决策”与“付费”通常是由同一个

主体完成，例如政府、非政府组织以及企业等。但需要注意的是有时也存在“决策”主体与“付

费”主体不同的情况，例如由政府决策但由生态系统服务的真正使用者付费。此时，显然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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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关注谁能够决定谁来付费，并且这种决定会让实际付费者无法拒绝，因此在决策者与付

费者分离的情况下，决策者被视为补偿主体（Engel et al.，2008）。对于补偿对象而言，已有研

究的主要思路是在众多潜在的生态系统服务提供者中，基于生态环境的区域非均质性，综合

考虑区域生态系统所处的地位、承担的生态服务功能以及生态系统服务在量或质上可能存在

的差异，确定高效补偿区域或服务提供者的方法（戴其文等，2009）。这类研究的出发点是在

补偿资金有限的情况下，合理确定补偿对象以最大化补偿效果，因此其本质是目标（空间）定

位研究，而空间定位的依据体现出从单一标准到复合标准的研究轨迹。Taff和Runge（1986）
较早地利用“成本—效益”标准探索补偿对象的筛选方法，具体而言，他们将补偿对象区分为

高效益低成本、高效益高成本、低效益低成本与低效益高成本四类。Babcock等（1997）则在此

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为效益标准、成本标准以及效益成本比标准三种，并进行定量研究。之后，

一些学者主张在“成本—效益”标准的基础上，从生物多样性等角度出发，将生态系统受损风

险也纳入目标（空间）定位标准体系，并且在定位方法也出现了利用距离函数或微分方程等方

法进行的定量研究（Powell et al.，2000；Pfaff & Sanchez-Azofeifa，2004；Ferraro，2004；Alix-Gar⁃
cia et al.，2005；Chomitz et al.，2006；Classen et al.，2008；Wünscher et al. ，2008）。

2.生态补偿标准研究

生态补偿标准的研究涉及到补偿标准范围的确立以及具体获得补偿标准的方法两个方

面。补偿标准范围通常由以下边界给出，即高于生态系统服务提供者的机会成本，否则他们

将不会改变其供给行为，且低于生态系统服务使用者从环境改善中获得的价值，否则使用者

将不会购买，进而实现生态补偿交易中的买者与卖者共同的激励相容（Pagiola & Platais，
2007；Engel et al.，2008）。确定补偿标准的方法包括核算法与协商法两大类，前者是以生态环

境治理成本或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评估为基础来确定补偿标准的方法，后者则是依靠利益

相关方在补偿标准范围内协商确定补偿标准的方法，二者通常在实际项目中组合运用，即在

价值成本核算的基础上，通过协商达成一致（王金南等，2007；李晓光等，2009）。由此可见，核

算法是确定补偿标准的关键，而协商法更多地取决于利益相关方的议价能力。目前，解决生

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的核算法主要包括两大类：第一类是直接市场价值法，即直接通过补偿

交易体现价值评估结果。该方法一般用在类似于产品生产的生态系统服务供给价值评估时，

但由于需要评价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及其与可市场化的商品之间的具体联系难以准确测度，

也受到一定的质疑。第二类是间接市场价值法，即对于一些无法由市场价值表现的生态系统

服务借助一些间接措施加以评估，具体而言又包括可避免成本法、替代成本法、旅行费用法、

生产要素法和享乐价值法。间接市场价值法在进行评估时通常利用条件价值法或集体评价

法获得一手数据以便实现估值测算。其中，前者主要通过社会问卷调查，描述不同的情境，对

假想市场体现的生态系统服务进行评估，后者则是将不同利益相关方聚集到一起对具有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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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如果生态补偿项目实施区域的生态系统服务供给增加是以其他区域的环境损害增加为代价，这种情境就

被称为“泄漏”。显然，泄漏将导致项目实施区域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被高估，进而降低社会总福利水平。

物品性质的环境价值进行评估（Bingham et al.，1995；Wilson & Howarth，2002）。已有文献针对

不同类型核算法的优劣与使用范围进行了深入的讨论（Ellis & Fisher，1987；Bingham et al.，
1995；Daily et al.，2000；De Groot et al.，2002；Chee，2004），此处不再赘述。

3.生态补偿方式研究

从政策实务的角度来看，生态补偿的方式主要包括资金补偿、实物补偿、技术补偿、政策

补偿与产业补偿。资金补偿由于简便易行，因此是最为常见的一种补偿方式，具体包括财政

转移支付、补贴、补偿金、税收减免、担保或贷款等形式。实物补偿是以生产要素或生活要素

对生态系统服务供给者进行补偿的方式。技术补偿强调智力服务，目的是提高生态系统服务

供给者的生产技能与减排效率，包括技术咨询、指导和培训等。政策补偿指上级政府对下级

政府给予政策倾斜。产业补偿则指促进生态系统服务供给区域替代性相关产业发展的补偿

措施。Wunder等（2008）认为补偿方式的选择主要取决于补偿主体的动机。赵雪雁等（2010）
则指出补偿方式作为生态补偿运行机制的关键环节，影响着生态系统服务供给者的参与意愿

以及生态补偿项目的可持续性，如果补偿方式与供给者的需求错位，或者不利于供给者的能

力提升，都将导致生态补偿项目整体运行的低效。此类文献从实际操作的维度，关注了实施

生态补偿的不同方式，这对于具体政策措施的制定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4.生态补偿绩效研究

Pagiola（2005）较早给出生态补偿效率分析的完整框架。他指出生态补偿效率取决于社

会福利情况（即生态环境的改善）与参与人的私人福利情况，因此，生态补偿效率分析就是对

参与者个人福利以及项目实施导致的社会福利之间的关系进行损益比较与权衡。有效率的

生态补偿可以实现双赢，而无效率的生态补偿则包括三种可能。第一是无需补偿激励生态系

统服务供给者就有动力改善环境。第二是提供的补偿不足以弥补改善环境所付出的成本，即

无法对生态系统服务供给者构成足够的激励。第三是虽然弥补了生态系统服务提供者付出

的成本但却不能使得社会福利提升。此外，还有一些学者对各种会影响生态补偿效率的因素

进行了分析，涉及生态系统服务供给者的偏好、泄露①、环境效益显现的滞后性、补偿主体与补

偿对象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交易成本、社会资本、法律制度框架以及中介效率等因素

（Morris et al.，2000；Robertson & Wunder，2005；Sierra & Russman，2006；Gong et al.，2010；Vatn，
2010；Kosoy & Corbera，2010；赵雪雁，2012）。

（二）研究方法评述

从研究方法上来看，已有文献多基于案例分析进行定性研究，部分文献在生态补偿对象

127



的空间定位领域出现数学化方法，仅有较少文献构造博弈论模型进行研究。在针对生态补偿

问题研究并构建博弈论模型的文献中，主要包括两类，即传统的动态博弈模型与微分博弈模

型（Pascaux et al.，2011；Calvo & Rubio，2012）。传统的动态博弈模型指博弈可以划分为不同

的阶段，不同的参与人按照一定的时序，进行序贯决策，可以运用逆向求解法解得均衡。严格

来讲，微分博弈也属于动态博弈的一种，其与传统动态博弈相比，区别在于将离散的博弈时序

进行连续化处理，同时也使得博弈策略无限化。之所以发展微分博弈的研究，原因在于微分

博弈的均衡解将具有时间一致性，即影响博弈过程中策略选择的某些参数如果随着时间发生

了变化，那么微分博弈求解的均衡策略可以在各个时间点上确保最优，进而使得均衡策略不

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因此，虽然在数学方法层面“连续分析”较之于“离散分析”要更为

“高级”，但是在经济学层面，传统动态博弈模型与微分博弈模型却各有不同的适用范围。环

境经济学的建模需要区分存量型污染与流量型污染（Weitzman，2003），如温室气体，其存量随

着新增量的不断累积而改变温室效应的强度，因此针对这类污染物排放的生态补偿更加适

合应用微分博弈模型。如果污染物的类型为流量型，即污染的危害只受当期流量的影响，

而与过往的存量无关，则在建模时就无需考虑时间一致性，于是传统的动态博弈模型就具有

足够的解释力。由于本文将研究对象限定于流量型污染，因此将采用传统动态博弈模型进行

研究。

（三）本文创新点

本文将在继承已有文献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突出以下三点新的变化：第一，已有文献对于

生态补偿主体、标准以及绩效的研究基本都是割裂开来的，彼此独立，而本文提出一种“补偿

主体—补偿标准—实施条件—经济绩效”的研究思路，以目标函数、策略选择、经济绩效的标

准经济学分析框架来对生态补偿问题进行“一体化”的贯通研究；第二，已有文献对于经济绩

效的评估仅考虑社会福利与参与者福利，而本文将关注不同区域（例如上游或下游）与不同层

级（例如中央与地方），包括企业、消费者、政府等多个主体的福利变化，进而系统评估生态补

偿的经济绩效，全面探寻“共赢”之道；第三，已有文献尚未关注生态补偿与其他经济政策（例

如税收政策）的协调配合，因此也就不会涉及到生态补偿实施的政策条件问题，而本文则在这

一点上作出开创性的尝试。

三、模型设定

（一）模型架构

考虑一个包括两个区域的国家，其中两个区域分别用1和2来表示。假设该国为不存在

对外经济关系的封闭国家。两个区域各自存在一家企业，分别记为企业1和2，生产同质商品

来满足国内市场需求。假设产品在国家内部的不同区域之间可以自由流通，不存在区域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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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本文所讲的中央与地方两级政府，也可以拓展理解为上下两级政府。例如，研究省内实施的生态补偿问

题时，就可以将其理解为省市两级政府。

②针对生产成本或者排污技术设定不同取值，并不影响本文结论。

分割的现象。从行政管理体制的方面来看，该国存在着中央与地方两级政府①，来负责征税与

制定相关政策。为了简化分析，本文假设不存在信息不对称分布的情况。

（二）消费者偏好与需求

本文将该国的总人口数量标准化为 1，并且假设区域 1 和 2 的人口数量分别为 z 和

(1 - z) ，其中 0 < z < 1。进一步假设该国代表性消费者的偏好是拟线性的，并且不同区域的消

费者效用函数无差异。

U(q1q2 ; e)= u(q1q2)+ e （1）
其中，

u(q1q2)= a(q1 + q2)-
b(q1 + q2)

2

2
（2）

公式（1）和公式（2）中的 q1 和 q2 分别表示企业1和2的产量。 a 为市场容量，b 为决定价格变

动对需求量影响的参数，且 ab > 0 。 e 为对计数商品的消费，其价格被准标化为1。如果用

p 来表示产品的价格，则可以得到间接需求系统：

p = a - b(q1 + q2) （3）
并且，还可以进一步获得代表性消费者的消费者剩余为：

CS = u(q1q2)- p(q1 + q2)=
b(q1 + q2)

2

2
（4）

上述假设出于简化分析的目的，忽略了产品差异，并且本文令 b = 1。

（三）企业的生产技术与减排技术

用 c1 和 c2 分别表示企业1和2生产的边际成本，ci  0 ，i = 12 。 ci 反映了企业的生产技

术水平。显然，当 c1 = c2 时说明两地企业的技术水平相当，而当 c1 ¹ c2 时边际成本更低的企业

将具有技术优势。但是，本文假设无论是否进行生态补偿，两地企业的技术差距都不足以导

致劣势企业被挤出市场，不会出现优势企业独占市场的局面。

在环保减排技术方面，假设两个区域企业的排污量 di 均与其产量 qi 成线性关系，即

di = kiqi 为两地企业的生产过程中的排污量，其中 ki > 0 ，i = 12 。 ki 反映了企业的减排技术

水平，显然 ki 越小，则说明减排技术越先进②。

（四）生态系统与环境损失

假设该国的两个区域构成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并且排污量与环境质量之间的关系如

下：（1）区域1的排污量不仅影响本区域的环境质量，而且也影响区域2的环境质量；（2）区域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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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当然某些具有环保功能的资源税也通常采用从价税的方式进行征收。对此，在本文的模型框架中也可以

进行分析。如果资源价格外生于资源需求量，则分析结果与本文类似。如果资源价格随资源需求量的增加而提

高，则需要另行讨论。本文仅聚焦于从量税的讨论。

②此处所讲的税收也可以理解为环境税，基于本文的假设，如果 k1 = k2 ，环境税的税率即为 t ki 。

③此处假设区域1政府在接收到生态补偿之后，没有任何截留，全部转移支付给企业1。因此，企业1将获得

全额的生态补偿款，并成为接受生态补偿的对象。

④在后文中，将沿用这一标注方法，即用上标0表示基期的变量，用上标1表示当期的变量。

的排污量仅影响本区域的环境质量，却不影响区域1的环境质量；（3）国家整体的环境质量则

受到两个区域的总排污量影响。举例而言，我们可以将该国的生态系统视为一个水系，其中

区域1处于上游，而区域2处于下游。或者从风向的角度考虑，区域1可以理解为位于上风口

的城市，而区域2则是位于下风口的城市。

借鉴马捷和段颀( 2009) 与Ulph( 1996) 等国内外文献，本文假设环境损失函数为 D(×) ，并

且 D' > 0 ，D'' > 0 。此处假设 D(d)= m × d 2

2
。其中，m 反映了人们对于环境质量的关注程度，

即环境的重要性评价，此处令 m = 1。

（五）税收体系

该国的税收政策为针对企业的产量征收从量税①，全国统一的税率为 t ②，并且总税收以

分税制的模式在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间按照 (1 - r) ：r 的比例进行分配。因此，中央政府和两

个地方政府各自的税收收入分别为 (1 - r)t(d1 + d2) 、rtd1 和 rtd2 。

（六）生态补偿

前文对于生态系统的设定意味着企业1的减排行为具有正的外部性，有利于区域2与国

家整体环境质量的提升。此处，隐含的假设是企业1为明确的生态系统服务供给者，无需进

行空间定位，同时企业1的减排行为不会造成泄漏。由于排污量取决于产量，所以企业1的减

排行为将影响到自身的利润以及区域1的经济发展水平。因此，为了推动环境质量的改善，

弥补因减排所遭受的损失，企业1将成为接受生态补偿的对象③。

本文假设对企业1进行现金补偿，补偿的标准为 x 且 x > 0 ，即企业1在当期的排污量与

基期相比，每下降一个单位就能够获得 x 的补偿。于是，企业1能够获得的总补偿金额将为

x(d 0
1 - d 1

1) ，其中 d 0
1 与 d 1

1 分别表示企业1在基期和当期的排放量④。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假设基

期与当期的区别仅在于基期尚未实施生态补偿政策，而经济系统的所有参数取值均不发生变

化。当 d 0
1 > d 1

1 时，x(d 0
1 - d 1

1) 是对企业 1减排的补偿，x 构成一种激励。然而，理论上也有可

能 d 0
1 < d 1

1 。此时，x(d 0
1 - d 1

1) 将表示对企业1由于增加排污量而缴纳的罚款，x 则成为惩罚的

标准。因此，在假设中本文并未限定 d 0
1 与 d 1

1 之间的大小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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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将研究三种情况下生态补偿的实施条件与经济绩效。情况 1为由中央政府基于最

优化国家整体福利确定 x1 ，并利用中央财政对企业1进行生态补偿。情况2为由区域2地方

政府基于最优化本地区福利确定 x2 ，并利用地方财政对企业1进行生态补偿。情况3为由企

业2基于最优化本企业利润确定 x3 ，并自己出资进行生态补偿。其中，情况1与2为政府主导

的生态补偿，情况3则为市场化的生态补偿。

特别是针对情况3，还有必要进行一些补充说明。情况1中的中央政府与情况2中的区域

2地方政府，均具有通过生态补偿提升国家整体或本区域福利的动机。情况3中的企业2则比

较特殊，它原则上并没有为国家或所在区域环境质量改善而通过补偿使企业1削减排污量的

义务。由于模型假设两家企业彼此之间进行产量竞争，一方面双方都希望可以限制总产量，

以便推高产品价格，获得更高的利润；另一方面在给定对方产量的前提下，又都希望可以增加

产量来提升本企业的利润。由于排放量是产量的函数，如果由企业2补偿企业1，使其减排，

进而压缩产量，那么必然有利于提高企业2的利润。而在这种机制下利润的提高如果大于其

付出的补偿代价，则企业2就有将生态补偿内生化的动机。这在理论上是存在可能的，但是，

企业 2对企业 1进行补偿的目的不是为了改善生态环境，而是为了自身可以获得更高的利

润。这一点与政府进行的生态补偿是截然不同的。虽然在理论上具有可能性，但是为什么现

实中这样的情况非常少见呢？其原因主要是企业2向企业1支付对价，而使得企业1减少产

量的方式绝不仅有生态补偿一种。例如，两家企业达成某种战略联盟来限制产量，同样可以

实现上述目的。并且，根据产量与排放量关系的不同设定，生态补偿也未必是实现此目的的

最优方式。因此，这种情况在现实中就非常少见了。为了保证理论分析的完整性，本文还是

在论文中保留了对该种情境的讨论。特别是由于本文当 ki = 1时，排放量等于产量，于是对于

排放量降低的补偿，就可以直接理解为对于减产的补偿，进而这种情况本身就等同于对两家

企业达成战略联盟关系的分析。因此，这种生态补偿也可以理解为一种市场化的补偿，而非

由政府主导的补偿。

（七）社会福利

结合研究的需要，本文将界定国家层面的社会总福利与区域层面的社会福利，并以此作

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决策的目标函数。如果用 π 来表示企业利润，用 T 来表示政府净税

收，那么国家 (W ) 、区域1 (W1) 与区域2 (W2) 的社会福利分别如公式（5）-（7）所示。

W =CS +π1 +π2 + T -D(d1 + d2) （5）
W1 =CS1 +π1 + T1 -D(d1) （6）

W2 =CS2 +π2 + T2 -D(d1 + d2) （7）
其中，CS1 = z ´CSCS2 = (1 - z)´CS ，且 0 < z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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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博弈的时序

基期由于尚未实施生态补偿政策，因此博弈只包括一个阶段，即两家企业进行产量竞

争。当期的博弈则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由进行生态补偿的主体确定补偿标准，第二阶

段在区域1（企业1）接受生态补偿的条件下两家企业进行产量竞争。

四、生态补偿的补偿标准分析

（一）基期的排污量

基期未施行生态补偿政策，企业的利润等于企业出售商品的数量与单位商品净收益的乘

积。具体而言，企业1和2的利润函数分别如下：

π0
1 = (p0 - c1 - t)q0

1 ，π0
2 = (p0 - c2 - t)q0

2 （8）
通过利润最大化求解可以得到均衡产量 q0*

1 和 q0*
2 ，并且基于假设可知 d 0

1 = q0*
1 。

（二）当期三种情况下的生态补偿标准

当期施行了生态补偿政策，博弈分两阶段进行，本文采用逆向求解法计算不同情况下的

生态补偿标准。

在博弈的第二阶段，情况 1与情况 2下，由于生态补偿的支出无需企业承担，所以企业 1
和2的利润函数在两种情况下是相同的。企业2的利润还是由出售商品的数量与单位商品净

收益的乘积所决定，而企业1的利润则还需要进一步加上生态补偿带来的额外减排收入。具

体而言，企业1和2的利润函数分别如下：

π1
1 = (p1 - c1 - t)q1

1 + xi(d
0

1 - d 1
1) ，π1

2 = (p1 - c2 - t)q1
2 ，i = 12 （9）

因为情况3下企业2将承担补偿费用，所以两家企业的利润函数参见公式（10）。
π1

1 = (p1 - c1 - t)q1
1 + xi(d

0
1 - d 1

1) ，π1
2 = (p1 - c2 - t)q1

2 - xi(d
0

1 - d 1
1) ，i = 3 （10）

针对三种情况下的企业利润函数，通过求解利润最大化问题，计算出均衡产量 q1*
1 和 q1*

2 。

在博弈的第一阶段，三种情况下的生态补偿标准分别根据以下公式最优化问题求解得出。

x*
1 = arg max

x*
1

W 1(q1*
1 q1*

2 ; x*
1) s.t. x*

1 > 0 （11）
x*

2 = arg max
x*

2

W 1
2 (q1*

1 q1*
2 ; x*

2) s.t. x*
2 > 0 （12）

x*
3 = arg max

x*
3

π1
2(q

1*
1 q1*

2 ; x*
3) s.t. x*

3 > 0 （13）
当令 c1 = c2 = 0 且 k1 = k2 = 1时，具体的解析解如下：

x*
1 =

a - 4t
2

（14）

x*
2 =

2(1 + z)a - [ ]2(1 + z)- 3r t
10 + z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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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3 =

a - t
5

（16）
针对上述解析解，可以确认，为满足 x*

1 > 0 ，要求 t < a
4

，而只要 t < a 即可以实现 x*
2 > 0 和

x*
3 > 0 。

（三）经济系统参数对生态补偿标准的影响分析

1.税率的影响分析

上文已经确定了三种情况下的生态补偿标准。这里涉及到的经济系统参数包括市场规

模 a 、区域人口分布比例 z 、政府税收的央地分税比例 r 以及税率 t ，并且暂时令 c1 = c2 = 0 且

k1 = k2 = 1。由公式（14）-（16）可以获得命题1。
命题1：随 a 的增加，情况1、2和3的补偿标准均提高；随 t 的增加，情况1、2和3的补偿标

准均降低；z 和 r 对情况1和3的补偿标准没有影响，对情况2的补偿标准有影响。具体的影

响方式为当 t < 6a
6 + r

时，随 z 的增加，情况2的补偿标准提升，当 t > 6a
6 + r

时，随 z 的增加，情况

2的补偿标准降低；随 r 的增加，情况2的补偿标准提升。

自我国分税制改革之后，中央财政收入占总财政收入的比重基本在50%至60%的区间浮

动，因此可以简单地将 r 设定为0.5。于是可知，一般而言随 z 的增加情况2的补偿标准将提

升。如果进一步令 a = 1，并且进一步假设人口在不同区域相对均匀分布，即 z = 0.5 ，则利用

数值模拟，可以获得图1以及命题2。
0.55
0.50
0.45
0.40
0.35
0.30
0.25
0.20
0.15
0.10
0.05
0.00

0.00 0.25 0.50 0.75 1.00
t

x

x1 x2 x3

注：图标 x1 、x2 、x3 分别表示三种情况下的补偿标准。

图1 税率对生态补偿标准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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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题 2：当 t < 0.115 时，补偿标准有 x1 > x2 > x3 ；当 0.115 < t < 0.167 时，补偿标准有

x2 > x1 > x3 ；当 t > 0.167 时，补偿标准有 x2 > x3 > x1 。

不同补偿主体的目标函数主要由消费者剩余、企业利润、净税收与环境损失这四项构

成。其中，消费者剩余与环境损失都随总产量的增加而上升，但是二者对于社会福利水平的

影响正好相反，消费者剩余的增加将提升社会福利水平，环境损失的增加则降低社会福利水

平。企业利润总和主要取决于两家企业的竞争关系，竞争性越强则产量越高、总利润水平越

低，竞争性越弱则产量越低、总利润水平越高。净税收为税收减去生态补偿支出，其中税收在

税率一定的前提下随产量的增加而上升。

区域 2政府主导的生态补偿在确定补偿标准的过程中，仅需要考虑本区域居民的消费

者剩余，由于处于下游所以两个区域的排污都将降低其社会福利水平，这样就更加凸显了

环境质量在其目标函数中的地位。此外，区域 2政府为了提升企业 2的利润水平，也有更强

的动机通过生态补偿激励企业1压低产量。对于企业2而言，虽然压低企业1的产量有利于

提升自身的利润，但是如果让其自身负担生态补偿的激励支出，则会降低上述动机。因此，

企业 2主导生态补偿的标准要低于由区域 2政府所主导的情况。中央政府在考虑国家所有

消费者福利与环境损失的基础上，还要兼顾两个区域企业的利润总量，并且由自身负担生

态补偿支出，所以其所主导的生态补偿将随税率而发生变化。在税率较低时，企业生产意

愿强烈，导致排污量增加，因此需要提高补偿标准，抑制排放。反之税率较高时则会相应降

低补偿标准。

2.生产技术差异的影响分析

根据模型设定，生产技术反映在 c1 和 c2 之上。为了讨论生产技术差异的影响，本文分别

给出以下两种设定：一是令“ c1 = 0c2 = c ”，二是令“ c1 = cc2 = 0 ”。前者可以讨论企业1生产

技术领先于企业2的情况，后者则可以讨论企业2生产技术领先于企业1的情况。并且，c 越

大，意味着两家企业之间的技术差距越大。基于以上设定，结合公式（8）至（13）计算并模拟可

以获得以下命题：

命题3：当企业2的生产技术落后于企业1时，随着企业2生产成本的增加，三种情境下生

态补偿的标准均随之降低；当企业1的生产技术落后于企业2时，随着企业1成本的增加，三

种情境下生态补偿的标准均随之升高。

3.环保减排技术差异的影响分析

根据模型设定，环保减排技术反映在 k1 和 k2 之上。本文令“ k1 = 1k2 = k ”，当 k > 1时，可

以讨论企业1环保减排技术领先于企业2的情况，反之，当 k < 1时，则可以讨论企业2环保减

排技术领先于企业1的情况。基于以上设定，通过模拟可以获得以下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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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题 4：随着企业 2环保减排技术的变化，即由企业 2领先于企业 1，逐渐缩小领先优势，

被企业1追上，直至落后于企业1，三种情境下的生态补偿标准均随 k 的增加而降低。

五、生态补偿的实施条件分析

为了寻求能够带来“共赢”效果的生态补偿实施条件，本文将“共赢”的范围界定为除了可

以有效减少污染物排放，降低环境损失之外，还能够同时实现社会总福利、区域1总福利、区

域2总福利、企业1利润、企业2利润以及居民福利均得到改善的状态。其中，需要说明的是

本文将居民福利界定为消费者剩余减去环境损失。由于总产量对于消费者剩余与环境损失

的影响正好相反，因此让二者相减则意味着居民为了能够享受到更加清洁的环境则愿意减少

一定数量商品的消费，即二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替代关系。当然，人们对环境质量的关注程

度 m 的大小则反映了这种替代性的强弱，m 越大说明清洁环境对居民福利提升的影响越大。

本文按以下思路对生态补偿的实施条件加以研究。第一，在可能对生态补偿经济绩效产

生影响的全部参数中，由技术、偏好或者其他客观现实（如人口分布）所决定的参数包括 a 、

b 、c 、k 、z 和 m ，而 r 和 t 则可以由中央政府决策确定。其中，r 作为央地分税比例虽然可以

调整，但是却不可能经常更改。因此，本文重点将税率 t 作为研究生态补偿实施条件的核心

变量加以探讨，即给定其他参数，利用数值模拟的方式分析能够实现“共赢”的 t 的取值范

围。第二，针对不同情况的不同主体，用实施生态补偿之后的福利水平减去实施之前的福利

水平，进而观察是否存在使其为正，即得到福利改善的可能，同时确定相应的 t 取值范围。数

值模拟结果见图2（a-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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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c：区域1总福利的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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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a：社会总福利的变化情况 图2b：环境损失的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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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e：企业1利润变化情况 图2f：企业2利润的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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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d：区域2总福利的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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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g：区域1净税收的变化情况 图2h：区域2净税收的变化情况

图2i：中央税收的变化情况 图2j：消费者剩余的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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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图标 x1 、x2 、x3 分别表示三种情况下的经济绩效。

图2（a-j） 实施生态补偿前后的经济绩效变化情况

图2（a-j）中的横轴为 t 的取值，纵轴为福利水平的变化情况。显然 tÎ[01] ，并且同时满

足 x*
i > 0 ，i = 123 。对于情况1而言，为了满足 x*

1 > 0 ，需要 t < 0.25 。综合分析图2（a-j）显

示的经济绩效，可以获得表1。其中，情况1与2均存在着“共赢”可能，这样 t 取值的交集自然

就构成了生态补偿的最优实施条件。情况3中的企业1利润无法通过生态补偿得到改善，但

是需要注意的是区域1的福利水平却能够变好。因此，对于生态补偿的实施主体企业2而言，

它虽然无法直接通过有效的激励，让企业1满足参与约束，但是却可以通过说服区域1政府，

再由地方政府通过行政方式要求企业1接受补偿，进行减排，并且区域1政府出于本辖区整体

福利的考虑，也存在接受补偿的动机。这种间接的生态补偿，忽略掉企业1利润改进，进而获

得的取值交集构成生态补偿的次优实施条件。

表1 三种情况生态补偿的实施条件
三种

情况

1

2

3

社会

总福利

(0,0.25)

(0,0.185)

(0,0.211)

环境

损失

(0,0.25)

(0,0.963)

(0, 1)

区域1

总福利

(0,0.15)

(0,0.194)

(0,0.13)

区域2

总福利

（0，0.25）

(0, 1)

(0, 1)

企业1

利润

(0,0.143)

(0, 1)

Φ

企业2

利润

(0,0.25)

(0, 1)

(0, 1)

消费者

总福利

(0,0.25)

(0, 1)

(0, 1)

最优实施

条件

(0,0.143)

(0,0.185)

Φ

次优实施

条件

——

——

(0,0.13)

基于表1，可以获得以下命题：

命题5：为了实现“共赢”的效果，生态补偿的实施，需要与较低的税率搭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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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生态补偿的实施主体及经济绩效分析

在三种情况生态补偿的实施条件下，全面比较分析经济绩效，基于图2（a-j）可以获得表2。
表2 实施条件内不同情况下经济绩效比较

经济
绩效

实施
条件

社会总福利

环境损失

区域1总福利

区域2总福利

企业1利润

企业2利润

区域1净税收

区域2净税收

中央税收

消费者剩余

情况2实施条件（0，0.185）

情况1实施条件（0，0.143）

情况3实施条件（0，0.13）

（0，0.115）

1>2>3

1>2>3

1>2>3

1>2>3

1>2>3

1>2>3

3>2>1

3>1>2

3>2>1

3>2>1

（0.115，0.13）

2>1>3

2>1>3

2>1>3

2>1>3

3>1>2

3>1>2

（0.13，0.143）

（0.13，0.141）

1>2>3

2>1>3

2>1>3

1>2>3

2>1>3

2>1>3

3>1>2

3>1>2

3>2>1

3>1>2

（0.141，0.143）

1>3>2

（0.143，0.185）

（0.143，0.185）

（0.143，0.167）

1>3>2

2>1>3

2>1>3

1>2>3

2>1>3

2>1>3

3>1>2

3>1>2

3>2>1

3>1>2

（0.167，0.185）

2>3>1

2>3>1

2>3>1

1>3>2

1>3>2

注：表中的“1”“2”“3”分别表示三种情况。

通过表2，可以获得以下命题：

命题 6：在满足生态补偿得以有效实施的条件下，由政府主导的生态补偿在促进环境质

量、社会总福利、区域福利以及企业福利方面效果更好。特别是由中央政府主导的生态补偿

可以实现社会总福利最大化。而由区域2企业主导的生态补偿有利于提高区域2税收并且最

大限度降低中央政府与区域1政府的税收损失。

七、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借助一个包含两个区域、两家企业以及统一生态系统的产量竞争模型，针对流量型

污染，讨论了生态补偿的实施主体、实施条件与经济绩效。研究表明：（1）通过最优化生态补

偿实施主体的目标可以确定生态补偿的实施标准。其中，市场规模、区域1人口比例以及地

方政府分税比例的增加，有利于促进补偿标准的提高，而税率增加，则会导致补偿标准降低。

（2）企业的生产技术和减排技术也会对生态补偿标准产生影响。三种情境下的生态补偿标

准，在被补偿地区企业的生产技术领先时，随生产成本差距的增加而降低。此外，在给定被补

偿区域企业减排技术的条件下，随着提供补偿地区企业减排技术的提高，三种情境下的生态

补偿标准均会提高。（3）通常受益区域地方政府主导的生态补偿标准要高于该区域企业主导

的生态补偿标准，中央政府所主导的生态补偿标准则在税率较低的情况下较高。（4）较低的税

率可以在最大程度上确保不同主体获得帕累托改进，实现“共赢”。（5）虽然由被补偿地区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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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补偿有利于净税收提升，但是由中央政府主导的生态补偿却能够在“共赢”的基础上带来

最大的社会总福利。基于以上结论，本文提出四点政策建议：

第一，为了获得“共赢”的效果，降低政策落实的阻力，需要尽量以低水平的生产税率进行

搭配。这里所讲的“税收”不仅局限于生产领域的税收，也可以拓展为环境税。

第二，对于中央政府而言，如果财力能够有保障，那么由其主导并出资的生态补偿政策，

最有利于总体经济绩效改善。

第三，在低水平税率的条件下，如果中央政府无法出资进行生态补偿，那么应该由收益区

域地方政府出资进行生态补偿，进而实现社会总福利的次优状态。

第四，由企业所主导的生态补偿其本质是一种企业联盟行为。在相对较高的税率水平

下，对于企业以联盟形式压缩产量的行为，需要重新认识。更低的产量当然会降低消费者福

利，但同时也能够通过减少生产实现污染物减排。当这种减排的福利改善足够大时，允许企

业联盟所实现的社会总福利水平将优于收益区域地方政府主导的生态补偿。

本文的研究还可以进行以下拓展：从博弈主体的角度进行拓展，进一步对“决策”与“付

费”分别由不同主体决定的情况进行研究；从博弈时序与阶段的角度进行拓展，可以将模型由

两阶段博弈拓展为三阶段博弈，讨论地方政府基于本区域福利考虑而内生选择环保执行力度

或者企业预见到即将实施生态补偿而选择扩大产量以提高基准排放量的情况；从博弈信息结

构的角度进行拓展，基于异质品模型考虑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空间定位与泄露问题；从博弈

内容与策略的角度进行拓展，比较从价税与从量税的差异，并对存量型污染加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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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logical Compensation of Environmental Problem Caused
by Flow Pollutant: Implementing Entity and Conditions

and its Economic Performance

Qiao Xiaonana,b and Wang Dana

(a: School of Economics, Nankai University; b: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for China Economy)

Abstract: This paper focus on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of environmental problems that are caused by flow pollutant

such as PM10. By constructing the model and combining with numerical simulation, this paper use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n three conditions of the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under the premise of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the environment, implementing the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with looser tax policy will be able to maximize

the total social welfare, residents welfare, the welfare of ecosystem service supply area and benefit area as well as the

welfare of corporate in both area, and thus achieve“win -win”situation. This is especially the case with the ecologi-

cal compensation leading b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which will promote the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general. Ac-

cordingly, this paper suggests reducing the production tax rate or implementing the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b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in the case of financial permissible, so as to improve the different entities’and the general welfare

level.

Keywords: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Flow Pollutant; Economic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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